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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经济特区海

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名称修改为：“海南经济特区海

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

二、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省和沿

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展与改革、自

然资源和规划、旅游文化、生态环境、农业

农村、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务、林

业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

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协

同做好海岸带保护治理与利用的管理工

作。”

三、将第七条第一款改为第七条，修改

为：“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规划是国土空

间规划的专项规划。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

门应当依据省国土空间规划，会同有关部

门编制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规划，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自然资

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依据省海岸带保护与利

用综合规划和市、县、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可以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海岸带保护

与利用综合规划，经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批准后，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

备案。

“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规划应当与

沿海防护林规划、水域滩涂养殖规划等相

关专项规划相衔接。

“经批准的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规

划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确需修改的，应

当按照原审批权限和程序执行。”

四、将第七条第二款改为第八条，修改

为：“下列区域应当依法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区，设立地理界标和宣传牌，实行严格保护

和管控：

“（一）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

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

“（二）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

向海洋延伸海岸带范围内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

“前款生态保护红线区，国家和本省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将第八条改为第九条，并将第三款

修改为：“在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

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II类生态

保护红线区和非生态保护红线区，新建、改

建、扩建建筑物的，应当符合省和沿海市、

县、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并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办理建设

项目审批手续；不符合省和沿海市、县、自

治县国土空间规划的，不得新建、改建、扩

建建筑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审批手续。”

六、删去第十九条。

七、删去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第四项。

八、将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

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中的“开发”修改为

“利用”，“开发利用”修改为“利用”。

本决定自2020年2月1日起施行。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

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

布。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的决定

（2019年12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1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

规定〉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2

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2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12月31日

第一条 为加强海岸带的综合管理，有

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海岸带，保障海岸带的

可持续利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经

济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经济特区海岸带范围

内从事保护治理、利用及其他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海岸带，是指海洋

与陆地交汇地带，包括海岸线向陆地侧延伸

的滨海陆地与向海洋侧延伸的近岸海域。

海岸带的具体界线范围由省人民政府

依据海岸带保护治理与利用的实际，结合

地形地貌具体划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海岸带保护治理与利用应当

遵循陆海统筹、科学规划、生态优先、合理

利用、综合管理、协调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海岸带保护与利

用管理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建立

健全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工作机制。

省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展

与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旅游文化、生态

环境、农业农村、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

输、水务、林业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沟

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

使职权，协同做好海岸带保护治理与利用

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海岸带的保护治理与利用

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七条 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规划

是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

应当依据省国土空间规划，会同有关部门

编制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规划，报省

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

和规划主管部门依据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

综合规划和市、县、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可以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海岸带保护与利

用综合规划，经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后，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规划应当与沿

海防护林规划、水域滩涂养殖规划等相关

专项规划相衔接。

经批准的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规划

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

按照原审批权限和程序执行。

第八条 下列区域应当依法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区，设立地理界标和宣传牌，实行

严格保护和管控：

（一）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

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重点生态功

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

（二）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

海洋延伸海岸带范围内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

前款生态保护红线区，国家和本省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 在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

线起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I类

生态保护红线区，禁止与保护无关的各类

开发建设活动。因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

施、重大民生项目，选址无法避开已划定的

生态保护红线区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审

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陆

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II类生态保护

红线区，禁止工业生产、矿产资源开发、商

品房建设、规模化养殖等开发建设活动。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陆

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II类生态保护

红线区和非生态保护红线区，新建、改建、

扩建建筑物的，应当符合省和沿海市、县、

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并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办理建设项

目审批手续；不符合省和沿海市、县、自治

县国土空间规划的，不得新建、改建、扩建

建筑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不得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海岸带环境容量和

资源承载力，对开发强度、时序实施分类指

导和严格控制。

第十一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应当保护海滩、沙丘、沙坝、河口、基岩海

岸等海岸带范围内特殊性地形地貌及自然

景观，控制围堤建设。

严格控制在海岸带范围内开挖山体、

开采矿产、围填海等改变地形地貌和海域

自然属性的活动。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海岸带范围内的湿

地、河口、潟湖、半封闭海湾等生态环境敏

感区排放污水、倾倒废弃物和垃圾。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省相关规划和

有关规定组织建设海岸防波堤、沿海防护

林等海岸带防护设施，防止海浪、风暴潮对

海岸的侵蚀。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海岸侵蚀、海水入

侵、严重污染、生态严重破坏等海岸带受损

或者功能退化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和修复。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主导海岸带土地一级市

场开发，依据相关规划，依法有序供应土地。

第十六条 海岸带范围内规划用于旅

游开发的滨海优质土地资源，应当依照国

家和本省规定用于滨海度假区和酒店及旅

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海岸带范围内规划用于临港经济区建

设的土地资源，应当坚持大产业布局、大企

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实施海岸带土地资源

的高效开发。

第十七条 滨海旅游项目开发应当保

护海岸带自然环境、保持文化和社会多样

性，进行差异化开发，突出特色，保护海滩、

沙丘及植被等景观资源，旅游配套设施应

当向海岸线陆地一侧布局。

第十八条 面临海岸的建筑物的规划

建设应当遵循低建筑容积率、低建筑密度、

高绿化率的原则，严格控制高层建筑。

第十九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规范养殖用

地、用海管理，科学划定水产养殖和规模化

畜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严格控制海岸

线向陆地一侧近海的规模化养殖项目和海

岸线向海洋一侧近岸的养殖项目。

养殖项目不得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规

定超标排放污染物。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围

填海造地的管理，严格控制围填海造地规

模。围填海造地年度计划应当与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相衔接。

第二十一条 在海岸带范围内进行围填

海造地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

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严格禁止污染严重、破坏性强、超出工

程区承载能力的围填海造地项目建设，防

止对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围填海工程竣工验收后所形成的土

地，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规定办理土地供

应手续。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对海岸带土地和海域资源的使用管理，对

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造成海岸带范围内的

土地和海域资源闲置的行为，应当依照法

律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第二十三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

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依法查处侵占破坏

海岸带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

法圈占海滩，不得非法限制他人正常通

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鼓励对海岸带保护治理

与利用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省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涉及海岸带违法利用

行为的举报后，应当做好记录，并立即赶往

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如果发现违法行为不属

于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应当立即通知有权调

查处理的部门到场处置，并现场移交，不得

以非本部门管理职责为由而不受理举报。

省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及海岸带违法利用行为

的举报进行调查处理后，应当向举报人反馈

调查处理结果。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对举报

人给予表彰、奖励，并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本规

定未设定处罚，但其他法律法规设定处罚

的，依照其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人民政府

或者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市、县、自治县主

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批准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

潮线起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新

建、改建、扩建建筑物的；

（二）超越权限批准围填海的；

（三）未按照本省相关规划和有关规定

组织建设海岸防波堤、沿海防护林等海岸

带防护设施的；

（四）对海岸带受侵蚀的岸段不进行综

合治理的；

（五）海岸带范围内的湿地、河口、潟

湖、半封闭海湾等生态环境敏感区的环境

遭受破坏，未采取生态修复措施的；

（六）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海岸带保护

与利用管理巡查制度的；

（七）接到涉及海岸带保护管理违法行为

的举报，不及时调查处理或者移交处理的；

（八）其他违反海岸带保护治理与利用

管理规定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本规定

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

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2013年5月1日

起施行。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
（2013年3月30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6年5月26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9年12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区
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广告

2020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报名通知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2020年

第01号）公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师资格考
试暂行办法》规定，2020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开
始。考生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两个部分。考生自
2020年1月9日-21日24时止登陆国家医学考试网（www.
nmec.org.cn）进行网上报名；考生现场审核时间：2020年2月
4日-17日。现场审核工作按属地（市、县卫生健康委，洋浦卫
生计生局，省、委直属事业单位）受理。现场审核主要是对已
经网上报名的考生进行资料审核，不接受补报名。考生在现
场确认后，要通过网上支付的方式缴纳考试费，逾期未缴费的

考生视为放弃报名。
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有关规定及考试相关信息，考生可

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查询，或者登录
国家医学考试网和中国中医药考试认证网查询。国家卫生健康
委网址：http://www.nhc.gov.cn/；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址：
http://www.satcm.gov.cn/；国家医学考试网网址：http://
www.nmec.org.cn/；中国中医药考试认证网网址：http://
www.tcmtest.org.cn/。

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2020年1月11日

2012年4月22日，洋浦天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该公司)取得位
于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西线高速路入口处6792. 54平方米国有土地
使用权，土地证号:福山国用(2012)第0218号，用途为商服用地; 2018
年7月26日，该公司经海南省洋浦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现
该公司股东及法人谢刘京提出申请要求将该公司名下6792.54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转移登记到其名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现予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
书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
予以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
马大道东侧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楼(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 0898-32831058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1月10日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关于征询不动产权异议公告

通 告
我行定于2020年1月12日凌晨进行计算机系统

升级，12日凌晨4：00--7：30之间我行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自助终端停止对外服务，12日凌晨4：00--4：02

以及6：00--6：15期间我行所有业务均不能办理。

系统升级后如果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疑问，

请通过短信或电话方式咨询95588。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20年1月11日

郑重声明
近期，社会上某些人冒用我司名义，或以受我司委托为由开

展海口万物国际汽车文化城项目建筑工程分包和住宅认购业
务，导致客户与其发生交易，签订合同收取客户承包工程保证金
和认购住房首付款，损害客户权益等违法活动。我司为此郑重
声明如下：一.海口万物国际汽车文化城项目是我司与海口市龙
华区城西镇丁村经济社合建项目，由我司全权负责投资建设。
我司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以我司名义对外开展汽车城项目
建设工程分包、转包及住宅销售等业务。如有上述行为属非法
诈骗，我司不予认可。在此告知上当受骗者，尽快到公安部报
案，挽回经济损失。二．我司忠告非法开展万物国际汽车文化
城项目业务活动的人，立即停止一切违法活动。否则，我司将采
取法律手段追究相关人员的相关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海南中信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

海南电影公社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21日在《海南日报》上刊

登了关于《海南电影公社文化产业园项目拍卖交易的公告》，并于
2014年1月15日与贵司签署了《海南电影公社文化产业园项目拍卖
交易成交确认书》，于2014年1月20日签署了《海南电影公社文化产
业园项目拍卖交易合同》。

因该项目存在未严格履行土地挂牌程序等问题，不符合《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相关规定，根据审计署、原国家土地

督察广州局、省政府相关整改要求以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严格规范土
地一级开发管理的通知》（琼府〔2015〕28号）《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招拍
挂项目整改的通知》（海府〔2014〕87号）、《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
除招拍挂项目交易合同（协议）的通知》（海府办函〔2015〕277号）要求，海
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撤销《海南电影公社文化产业园项目拍卖交易公
告》、《海南电影公社文化产业园项目拍卖交易成交确认书》，并解除与贵
司签署的《海南电影公社文化产业园项目拍卖交易合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二O二O年一月十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关于解除《海南电影公社文化产业园项目拍卖交易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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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载风雨兼程，二十二
载来路艰辛，二十二载荣光绽
放。1月18日，海南槟榔谷黎苗
文化旅游区将迎来22周年开业
庆典，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槟
榔谷特别推出1元门票系列优惠
活动，真情回馈社会各界的支持
与厚爱，共享民族文化旅游发展

“红利”。
一、线下活动：
1、2020 年 1 月 15 日至 19

日，景区每天限量提供500张1元
【海南本岛居民钜惠·门票】，海南
本地居民凭本人有效证件（身份
证、海南社保卡），到景区 D 区
售票窗口出示相关证件，核实
后即可享受，门票数量有限，先

到先得。
活动期间，凭海南居民有效

身份证件在售票窗口还可享以下
项目优惠；观光车30元/人、大型
实景演出《槟榔·古韵》100元/人，
《热带风暴》体验60元/人，高空滑
索45元/人。

2、2020 年 1 月 15 日至 19
日，游客在景区售票窗口购买【周
年庆典钜惠·门票+观光车+滑
索+攀岩】套票，原价229元/人，
活动价仅需148元/人。

二、线上活动：
1、2020 年 1 月 15 日-1 月

19日，游客在电商平台购买【海
南本岛居民钜惠·门票】只需 1
元，需要注意的是，购买该票型

的游客，需在景区出示海南身份
证及社保卡方能取票入园。此
外，购买该套餐凭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可享观光车30元/人、大型
实景演出《槟榔·古韵》100 元/
人，《热带风暴》体验劵 60 元/
人，高空滑索体验劵45元/人的

“一篮子”超值福利。
2、2020 年 1 月 15 日-1 月

19 日，凡在电商平台购买原价
229元/人的【周年庆典钜惠·门
票+观光车+滑索+攀岩】套票，
活动期间均可享受148元/人优
惠。

注：参团及参加景区其他活
动者均不享受以上活动特惠

(本版文图/潘达强)

槟榔谷22周年庆派送红利 1元门票乐游景区

槟榔谷景区作为全国首家民族文化5A级旅游景区，独具特色的民族
文化旅游资源深受中外游客的喜爱。

游客在槟榔谷景区观看黎族传统民俗“闹隆闺”。


